加油（加气）站事故案例
[bookmark: _GoBack]平乡县国源加油站“6.15”燃爆事故
2015年6月初，平乡县国源加油站在实验调整加油机时发现加油机（汽油）抽不出油。平乡县国源燃气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军联系谢忠全（此次维修作业活动联系人），对该站部分输油管道进行维修作业。2015年6月14日上午8时左右谢忠全安排两人进入该加油站对该站输油管道进行维修作业，当天在该站负责人（杜君）提示下完成了1号“人孔井”底阀更换维修。6月15日7时40分左右,工人曲智豪在对2号“人孔井”管道进行检查，发现“人孔井”中底阀出现问题，需更换底阀，在更换底阀时，发现底阀取不出来，便更换部分输油管，对井下输油管实施焊接。在动火操作过程中，因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引发残存油气爆燃,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
（一）直接原因。
平乡县国源加油站作业人员在对井下输油管实施焊接时，未对输油管内油气进行置换，未对井中气体置换及检测的情况下，引发油管内残留油气爆燃。
（二）间接原因。
平乡县国源加油站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在油罐区内未按规定制定动火作业方案，未办审批手续。
平乡县国源加油站负责人杜君对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到位，管理不严格，措施不力，不按要求审批动火作业计划，现场监护人员不落实。
谢忠全对作业人员资格审查把关不严，用无资格、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电焊工证）上岗作业。

尼日利亚加油站发生爆炸事故
2018年9月11日，尼日利亚中部纳萨拉瓦州首府拉菲亚一个加油站发生爆炸事故，造成至少3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汽油泄漏，死者绝大多数为事发后的围观者。
中石化六合利华加油站“1.11”爆燃事故
2019年1月11日8时25分许，南方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杨新路301号，南京金安油罐清洗部工人在中石化六合利华加油站地下3-4米柴油罐（25立方常压空罐）进行施工改造后续清理作业过程中，发生闪爆，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从初步调查了解情况看，该起事故至少暴露出南京金安油罐清洗部没有对有限空间作业风险进行全面辨识评估，未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作业程序，在检测、防护、监护等安全条件未确认情况下实施作业；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从业人员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意识严重不足、对作业程序不清楚，监护人员缺乏监护救援知识和能力等。
1·12河北廊坊加油站爆炸事故
2011年1月12日16时45分许，河北省廊坊市和平路一中石化加油站发生起火爆炸事故。廊坊市官方称，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为油罐车卸油后，静电火花引发起火爆炸。
事件起因：起火原因为油罐车卸油后，静电火花引发。
祁县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第二加气站“6.13”低温绝热气瓶爆炸事故
2016年6月13日下午17时28分25秒（监控视频显示时间，下同），祁县聚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冯磊和渠彪驾驶一辆晋J72907面包车拖挂载有一台立式垂直放置低温绝热气瓶（经调查充装过液氧，容积为175升）的小车驶入洁源二站,17时28分41秒两人下车后对低温绝热气瓶的相关阀门进行了操作，17时30分50秒该站加气工孟志毅按下2#加液机预冷键，17时31分32秒将加液枪与小车上低温绝热气瓶的固定接口进行接驳，17时31分37秒按下2#加液机加液开始键，17时31分57秒监控摄像头信号中断，小车上的低温绝热气瓶发生爆炸。
事故发生原因
 （一）直接原因
洁源二站违规为车用以外的移动式气瓶充装液化天然气；加气工违规操作，直接将液化天然气充入低温绝热气瓶，气瓶内残留的液氧和液化天然气混合并达到爆炸极限；由于气瓶在运输和充装过程中导致静电累积，达到了点火能的最低阈值，导致瓶内发生闪爆，进而引起氧气和天然气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此反应释放物质所含的化学能，致使瓶内压力瞬间急剧增加，超过低温绝热气瓶的极限承载能力，引起钢瓶瞬间爆炸碎裂。
（二）管理原因（略）
上海市浦三路油气加注站“11•24”液化气储罐爆炸事故
2007年11月24日,上海市浦三路油气加注站液化气储罐发生爆炸事故,造成4人死亡,30人受伤。事发前,油气加注站在安全检查中发现隐患,停业检修。在进行管道气密性试验时,没有将管道与埋地液化石油气储罐用盲板隔断,导致液化石油气储罐内未置换干净的液化石油气与压缩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现场电焊火花,引发爆炸。
永修县庐山西海三溪桥加油站“5·27”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2016年5月27日9时左右，永修县庐山西海三溪桥加油站发生一起爆炸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75万元。
5月27日上午6时50分左右，徐安贵（徐安贵为沈增光弟媳的亲戚，前期在该加油站做事的工人）和朋友童庆富带上砂轮切割机一起来到加油站做事和回收加油站改建过程中的废铁。7时左右，任广强（三溪桥镇广强汽车修理个体户老板）和陈志新(任广强熟人)一起来到加油站。沈增光将任广强和陈志新带到油罐区，并告知他们拆除管道接口法兰的螺丝，同时交代他们不要抽烟后就往加油站后院走。沈增光走后，任广强就安排陈志新拆除螺丝。大概十分钟左右，陈志新准备下到储罐区去拆除螺丝的时候，发现罐区内徐安贵和童庆富已经在拆除螺丝，陈志新就到第三个油罐的顶部位置拆除螺丝。由于有几个螺丝很难拆动，徐安贵和沈增光、任广强经商量后准备采取边浇水边用切割机切割管道的方法，童庆富口头制止，说罐区内切割很危险，但是三人未采纳他的意见。几分钟后徐安贵手拿切割机下至储罐区，罐区内在作业的陈志新刚听到有“呲呲”声，储罐区内就瞬间喷出一团火，陈志新烧伤后赶紧从储罐区罐体上跳下，从罐区后门往外撤离，徐安贵在储罐区前门位置被大火严重烧伤，衣裤基本烧烂。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徐安贵在拆卸油罐管道时，冒险使用切割机违规作业；油罐区内残存的汽油蒸汽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切割火花发生爆燃。 
（二）间接原因 
1.永修县庐山西海三溪桥加油站负责人在进行螺丝拆卸作业前，没有检验检测管道内是否会残存可燃气体，主观上认为油罐里长时间没有使用而且往罐体内注入了水，就没有残存可燃气体；在拆卸螺丝作业过程中，不听从他人劝阻，同意在罐区内使用切割机进行危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 
2.永修县庐山西海三溪桥加油站在未对临时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进行安全交底、未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就允许工人到存在可燃气体的危险区域动火作业，致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不能正确辨识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
3.永修县庐山西海三溪桥加油站未认真执行加油站巡检制度，在作业人员进行拆卸螺丝工作中，加油站没有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管理和监护，作业人员在罐区内擅自使用切割机进行作业时，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导致事故发生；

昌图县毛家店镇兴北加油站“9.28” 生产安全事故
2017年9月28日00时20分左右，位于昌图县毛家店镇兴北加油站院内，发生一起一般性生产安全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7年9月27日19时左右，昌图县毛家店镇兴北加油站法定代表人安××的亲属符××给其外甥范××（一油罐车驾驶员）打电话，要对已废弃的柴油罐中大约1吨的柴油进行抽出，大约21时至22时间，范××驾驶油罐车到达该加油站，由于油罐车所携带的抽油管不够长，范××找来其朋友韩××帮忙并携带抽油工具及抽油管。约9月28日00时10分左右，韩××从昌图到达该加油站，在连接抽油管及抽油设备后发现所使用的抽油管在柴油罐中弯曲导致柴油无法抽出，韩××进入柴油罐中进行疏通，油罐车驾驶员范××在油罐上拽油管，韩××进入油罐20秒左右，由于韩××所穿非专业防静电服装产生静电导致油罐内发生油气爆燃，造成韩建伟被喷出至102线国道边上距油罐10余米处，油罐车驾驶员范××被冲击到地面上。
（二）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油罐车驾驶员范××所找来的朋友韩××为非专业抽油人员，未经专业安全培训违反操作规程冒然进入油罐内，违反操作规程冒险作业，致使事故的发生。
2.油罐车驾驶员范××本身为非专业抽油人员，明知其朋友韩××同为未经专业安全培训的非专业抽油人员仍将其找来，违反操作规程冒险作业，致使事故的发生。
（二）间接原因
1.该加油站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制度，未对所找来的抽油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作业人员无安全防护意识。
2.该加油站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责任，未对作业现场配备现场监护人员。
3.作业现场无任何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措施。
大方县万方天然气有限公司CNG加气站 “2•16”压力管道爆炸较大事故
2020年2月16日12时44分许，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万方天然气有限公司（下称“万方公司”）CNG加气站发生一起1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附近居民住房及相关设施不同程度受损的压力管道特种设备爆炸较大事故。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0年2月16日早上约8时30分交接班时，加气站内3名工作人员开始从槽车卸气进入储气管束。10点左右储气管束压力约为2.9Mpa,系统自动关闭进气。当班人员关闭槽车出气阀、卸车柱阀门、调压阀阀门，停止卸气作业。中午12时30分许，当班站长金皝巡检工艺区，此时储气管束压力约为2.8Mpa。12点44分许，站内外侧储气管束尾段突发物理性爆炸。尾段管束解体，爆炸碎片向四周飞散，未解体的管束段在爆炸的反作用力下撞击站内后方山体岩石，致使管道端部严重变形，相邻的另一储气管束被掀起约3m高并翻转180度，压力管道(储气管束)周围防爆墙被掀翻。加气站附近小卖部一孩子（7岁）被飞散而来的石粒穿入脑内，导致受伤，三角花园农贸批发市场入口处一路人被飞散而来的管束碎块当场砸死，另外有一名人员受伤，周围居民住房及相关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压力管道螺旋焊管钢对头焊焊缝质量存在严重未焊透制造缺陷,长期超压运行，导致焊缝断裂发生爆炸。经现场勘查发现，爆破管段长度大约12m，在位于外侧管束距进气端28m左右的管道底部，收集到爆破小碎片8块，经现场拼接发现，8块小碎片均来自同一条对头焊焊缝。该条对头焊焊缝长度为1m，母材厚度16mm,从焊缝断面上明显发现有中间未焊透缺陷，未焊透长度约为0.75m，深度约为6至7mm，该焊缝碎片拼接后有21处撕裂。在位于加气站上方约150m的民房顶部，发现一爆炸碎片，该碎片尺寸约为6.6m×3.3m,是爆炸碎片中最大的一块，离该碎片不远处的民房墙角发现另一块爆炸碎片，尺寸约为1.9m×1.0m。经实地勘测，上述两块爆炸碎片与收集到的8块小碎片能够完美的拼接在一起，拼接起来的对头焊焊缝长度为1m,与螺旋钢管卷制时的宽度1m吻合，由此可见，爆炸点位于距进气端约28m左右管束底部。同时，螺旋焊缝多处存在未焊透、未熔合、偏焊、错边等缺陷。另经调查，总经理张宏毅、代质量负责人符越、站长金皝均认为储气管束的设计压力为4.0MPa，针对设计压力从4.0Mpa变更为3.0Mpa的情况一直不知情，仅知道在平时的巡检过程中只要压力表不超过3.0Mpa红线即为压力正常（爆炸时压力约为2.8Mpa），长期使用压力在2.8Mpa左右，高于理论计算压力2.57MPa，且使用单位未按照相关规程委托校验安全阀的整定（起跳）压力，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压力管道螺旋焊管制造和焊接工艺未严格执行相关标准。根据安装单位提供的双面埋弧焊螺旋钢管产品质量证明书显示，螺旋钢管材质为L245NB,制造执行标准为GB/T9711.1-1997（石油天然气工业输送钢管交货技术条件第1部分：A级钢管），导致制造缺陷产生的原因是在制造过程中执行上述标准不严。
2.项目设计单位四川民生石油天然气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未按规定进行设计变更。经调查及资料查阅，该项目工程在材料采购及施工过程中进行了设计变更，储气管束原设计规格为D1219×18，设计压力为4.0Mpa,材质为L360NB，变更后规格为D1220×16，设计压力为3.0Mpa,材质为L245。经委托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强度校核，变更后的钢管规格型号材料在比较安全情况下，最高使用压力不超过2.57MPa,并不满足变更后设计压力3.0MPa要求。设计变更仅为一张工程联系函（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印章鉴定报告，变更设计工程联系函上面的设计单位印章属于伪造），且在没有原编制（设计）、校对和审核人责任签署情况下，设计单位项目代表私自签署“经核算、同意变更”，工程联系函无审核、审批人员签字，也未附正式设计变更文件（图）、无变更后满足条件的强度计算书。项目代表违反公司《质量保证体系文件》（2008年4月30日实施，当时有效）压力管道变更设计规定6.2条的《设计变更通知单》要求进行设计变更。
3.安装单位重庆坤勃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未按合同采购原设计材料。根据安装单位提供的竣工资料中的设计图纸评审会议纪要显示，爆炸的储气管束原设计材料规格为D1219×18，材质为L360NB。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大方CNG站项目工程安装承包合同第三条：“本工程的施工安装需以甲方提供的施工设计图为依据，乙方不得擅自更改，本项目工程为双包工程，乙方所采购的材料、配件进入安装施工前应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及材料表提供的规范及要求进行检验，不合格材料及配件严禁进入施工现场和用于安装施工”。经查阅资料和现场勘验，安装单位用于现场安装的储气管束材料规格却为D1220×16，材质为L245，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任务”。
（2）材料采购渠道不明，无法保证产品合法性。根据安装单位提供销售合同（传真件）显示，供应方为天津金威比特钢管有限公司，经查询，无这家公司。安装单位在无供应商营业执照且未到销售或制造单位生产现场了解的情况下签订传真合同并付款（付款由原法定代表人高礼江以非公对公或私对公账户支付）。销售合同上未注明材料生产单位为河北天元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现盐山天元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与产品质量证明书不相符，无法证明产品来源合法有效。违反《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十五条之规定：“特种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证明书、安装及使用说明书、监督检验证明等文件”。
（3）主导的设计变更不符合程序。经查阅资料，安装单位将原设计规格为D1219×18、材质为L360NB的管子采购成规格为D1220×16、材质为L245的管子，设计压力由4.0Mpa变更为3.0Mpa，经过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变更设计后的压力管道进行校核，规格为D1220×16、材质为L245的压力管道在比较安全情况下，最高设计压力不超过2.57Mpa，无法满足更改后的设计压力要求。根据安装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钢管销售合同于2010年11月19日签订，2010年11月20日付款，2010年12月14日设计单位确定同意变更，2011年4月9日使用单位与安装单位签订同意变更补充协议，程序上不符合逻辑，属于安装单位主导行为，并非使用单位及设计单位本意。设计变更违反《工业金属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97）第一部分总则第1.0.4款之规定:“管道的施工应按设计文件施工，当修改设计时，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并经建设单位同意”。
（4）未按设计组织施工。经查阅资料和现场勘查得知，储气管束原设计为3段，敷设方式为埋地，且安装位置位于加气站前面。在没有设计单位认可修改图纸的情况下，站内实际安装的储气管束为2段，敷设方式为架空，事故压力管道安装在加气站侧面，与原设计图不符,未严格按照图纸施工，项目代表施工质量管理不严格。违反《工业金属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97）第一部分总则第1.0.4款之规定和第六部分第6.1.5之规定:“管道的施工应按设计文件施工”和“埋地管道试压防腐后应当及时回填土”。
（5）监督落实项目建设不力。安装单位负责人对项目代表在施工管理过程中未按设计组织施工的行为失察失管。
4.大方万方天然气有限公司
（1）项目建设监督落实不力。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对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执行项目设计、安装、验收等相关技术规范不严，针对钢管材料采购、设计变更、安装质量把关、验收及后续土建等工作监督和落实不力。未按照规定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对施工单位以设计平面图作为竣工图的行为未以纠正或制止，违反《工业金属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5-97）第11部分11.0.2.2规定未按照设计文件要求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

（2）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制度建设不健全及专业人员配备不足。经查阅资料及调查询问，未按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要求，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专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无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未按照有关要求任命质量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未对事故设备开展年度自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第二款“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第十五条“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应当进行自行检测和维护保养，对国家规定实行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第三十四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操作规程，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等规定。
（3）相关人员专业能力不足，长期超压运行。加气站相关技术人员对管束本身的运行参数不了解，安全意思淡薄，一直认为储气管束的设计压力为4.0MPa,使用压力不超过3.0MPa即可；该储气管束长期使用压力为2.8MPa左右（接近3.0MPa），一直处于超压运行的状态，最终导致爆炸的发生。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对其生产、经营、使用的特种设备安全负责”。
（4）燃气经营许可证超期继续经营。大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于万方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即将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的情况，2019年12月30日对万方公司下达了停业通知，但万方公司在燃气经营许可证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后仍然继续经营。违反了《贵州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管道燃气实行特许经营，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城镇燃气发展规划依法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经营者，并签订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活动，按照《贵州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十四条“从事燃气经营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并按照以下规定办理”及第十四条第一款“从事管道燃气、压缩天然气加气母站、瓶装燃气充装和供应站(点)经营的，向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申办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
5.贵州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原贵州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中心）
监督检验工作中对个别项目监督检验不深入、不细致。按照《压力管道安装质量监督检验规则》第四章第二十条规定对建设单位的安全质量管理行为监督检验内容应当包括其第2款内容“是否按规定组织设计交底和施工图审查”及其第6款内容“采购的材料、元件、附属设施和设备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及质量要求”，但监督检验项目负责人在监督检验过程中，对建设单位组织实施的设计交底和施工图审查监督把关不严，对设计变更未进一步核实。
6.大方县市场监管局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执法监督不力，未及时发现企业存在问题。具体监管人员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对大方县万方天然气有限公司存在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不全、未制定专门特种设备应急预案、无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未按照有关要求任命质量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未对事故设备开展年度自检等问题失察失管，未及时发现该公司充装许可证超期行为。
7.大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燃气安全生产执法监督不力，跟踪落实有关事项不到位。大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针对于万方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即将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的情况，于2019年12月30日对万方公司下达了停业通知，但对万方公司燃气经营许可证超期继续经营的行为，未按照相关要求处理，放任违法违规行为；2020年1月22日将草拟的《大方县CNG加气站及城市天然气供气工程特许经营权补充协议》由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传给大方县万方天然气有限公司员工征求意见后，未继续跟踪万方公司的反馈意见，造成万方公司至事故发生时仍处于无证经营状态。
（三）事故性质：综合上述原因，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取证分析，认定大方县“2·16”特种设备事故属于一起未严格执行制造、设计变更、安装、检验等环节相关标准或规范所造成的责任事故。

2007年11月24日7时50分，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909号一处正在施工的中石油公司加油站发生爆炸，导致4人死亡，包括2名现场施工的工人和2名附近居民。组织施工方是上海申能集团所属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燃气有限公司。从今年11月11日起，太平洋燃气有限公司负责对这个加油站进行停业检修。
加油站停业检修过程中，现场施工人员违章作业，在未对与管道相通的2号储气罐进行有效安全隔离的情况下，用压缩空气对管道实施气密性试验，导致储气罐内未经清洗置换的液化石油气与压缩空气混合，引起化学性爆炸。
